
對照表- 21 

 

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

擬定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 130 地號等 2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
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說明書 

意見回應綜理表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三層平面圖（修正後） 

依技術規則第1條之1第

1 項第 20 款規定，直上方

無遮蓋物之平台應稱為

露臺，故加註露台 

補繪陽台投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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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

意見回應綜理表 擬定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 130 地號等 2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
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說明書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四層平面圖（修正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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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

擬定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 130 地號等 2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
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說明書 

意見回應綜理表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四層平面圖（修正後） 

依技術規則第1條之1第

1 項第 20 款規定，直上方

無遮蓋物之平台應稱為

露臺，故加註露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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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

意見回應綜理表 擬定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 130 地號等 2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
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說明書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十二層平面圖（修正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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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

擬定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 130 地號等 2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
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說明書 

意見回應綜理表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十二層平面圖（修正後） 

依技術規則第 162 條之 1

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，13

層挑空高度為 6.6M 大於

規定之 6M，故更改為無挑

空規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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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

意見回應綜理表 擬定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 130 地號等 2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
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說明書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十三層平面圖（修正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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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

擬定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 130 地號等 2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
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說明書 

意見回應綜理表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十三層平面圖（修正後） 

依技術規則第 162 條之 1

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，13

層挑空高度為 6.6M 大於

規定之 6M，故更改為無挑

空規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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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

意見回應綜理表 擬定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 130 地號等 26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
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說明書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十四平面圖（修正前） 


